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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

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

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

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

系；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

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

查；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

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

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完善产

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

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

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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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摘要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

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

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新联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需对该经济行为涉及到的北京新联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评估对象：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

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流

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6 月 30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本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

体评估结论如下：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8,167.06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9,891.83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38,275.23 万元，评估价值为 184,374.05 万元，增值额为 146,098.82

万元，增值率为 381.71%。 

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

据，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起一年

有效。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

细情况和合理理解评估结论，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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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

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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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评估报告正文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

估程序，对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权项目所涉及的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及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次评估的委托方为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包括行业监管部门。 

(一) 委托方简介 

企业名称：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宝利来公司”) 

法定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4287 号管理楼二楼 

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 4287 号管理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周瑞堂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4 亿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0008 

主要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加工基地、首期生产经营禽畜、仓储、国

内商业、进出口业务、电子通讯、数码科技、计算机网络、生物工程产

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投资兴办实业；物业管理。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委托方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股份性质 

深圳市宝安宝利来实业有限公司 
3,409.80 11.23 无限售 A 股 

15,629.52 51.48 限售 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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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财富实业有限公司 625.88 2.06 无限售 A 股 

深圳市福万田投资有限公司 248.89 0.82 无限售 A 股 

黄惠琴 201.27 0.66 无限售 A 股 

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195.73 0.64 无限售 A 股 

蔡耀平 161.49 0.53 无限售 A 股 

李建鸿 151.01 0.50 无限售 A 股 

许汉辉 105.49 0.35 无限售 A 股 

宋明双 92.54 0.30 无限售 A 股 

秦焕就 85.70 0.28 无限售 A 股 

(二) 被评估单位简介 

1.公司简况 

企业名称：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联铁公司”) 

法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59 号院 2 号楼 3 层 2-305-18 

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59 号院 2 号楼 3 层 2-305-18 

法定代表人：王志全 

注册资本：8307.894 万元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要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投资、技术服务；销售

开发后的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金属制品、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建筑材料；机

械设备安装；计算机系统服务；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专业承包。(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2.公司股权结构及变更情况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北京新联铁科贸有限公司，系

于 1997 年 4 月 3 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王志全、孙海涛共

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其中：王

志全出资 3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60.00%；孙海涛出资 20.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40.00%。上述出资于 1997 年 3 月 10 日经北京同仁会计师事务

所 97 京同内二验字 1560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7 年 7 月 6 日经北京新联铁科贸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变更名称

为北京新联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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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13日，经北京新联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

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新联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经过一系列股权变更及增资后，截至评估基准日，北京新联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金额 股份 比例（%） 

王志全 27,362,729.00 27,362,729.00 32.9358 

王新宇 9,183,764.00 9,183,764.00 11.0542 

李颀 5,994,176.00 5,994,176.00 7.2150 

上海豪石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55,408.00 4,255,408.00 5.1221 

天津古九鼎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31,780.00 3,431,780.00 4.1307 

谢成昆 3,341,800.00 3,341,800.00 4.0224 

厦门鸿泰九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7,238.00 3,157,238.00 3.8003 

苏州凯风万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75,142.00 2,675,142.00 3.2200 

九江富祥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96,340.00 2,196,340.00 2.6437 

石峥映 2,096,250.00 2,096,250.00 2.5232 

苏州天葑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59,068.00 2,059,068.00 2.4784 

苏州天鑫湛卢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59,068.00 2,059,068.00 2.4784 

袁宁 1,836,103.00 1,836,103.00 2.2101 

苏州国润瑞祺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30,283.00 1,830,283.00 2.2031 

成都晟唐银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528,652.00 1,528,652.00 1.8400 

上海雍创顺融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02,858.00 1,202,858.00 1.4478 

王利群 915,142.00 915,142.00 1.1015 

李骏 786,167.00 786,167.00 0.9463 

梅劲松 645,000.00 645,000.00 0.7764 

霍尔果斯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原：苏州凯风进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73,244.00 573,244.00 0.6900 

王钦 549,085.00 549,085.00 0.6609 

宋野 493,640.00 493,640.00 0.5942 

郑煜 493,640.00 493,640.00 0.5942 

程君伟 451,500.00 451,500.00 0.5435 

李勇 443,843.00 443,843.00 0.5342 

李晓棠 370,632.00 370,632.00 0.4461 

王宇 359,192.00 359,192.00 0.4324 

许皓 334,946.00 334,946.00 0.4032 

北京交通大学教育基金会 274,510.00 274,510.00 0.3304 

梁彦辉 187,754.00 187,754.00 0.2260 

谭鹰 137,271.00 137,271.00 0.1652 

王春平 137,271.00 137,271.00 0.1652 

黄雪峰 137,271.00 137,271.00 0.1652 

戴德刚 137,271.00 137,271.00 0.1652 

姜华 137,271.00 137,271.00 0.1652 

陈红瑛 91,514.00 91,514.00 0.1102 

夏益 86,000.00 86,000.00 0.1035 

刘厚军 80,000.00 80,000.00 0.0963 

田林林 80,000.00 80,000.00 0.0963 

谢捷如 69,875.00 69,875.00 0.0841 

王迎宽 68,636.00 68,636.00 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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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金额 股份 比例（%） 

李增旺 68,636.00 68,636.00 0.0826 

周展斌 68,200.00 68,200.00 0.0821 

周慧 53,750.00 53,750.00 0.0647 

孙志林 53,750.00 53,750.00 0.0647 

郭其昌 53,750.00 53,750.00 0.0647 

杨已葱 45,757.00 45,757.00 0.0551 

邓家俊 45,757.00 45,757.00 0.0551 

张念勇 45,757.00 45,757.00 0.0551 

黄明全 37,625.00 37,625.00 0.0453 

张鸷英 22,879.00 22,879.00 0.0275 

杜建华 18,303.00 18,303.00 0.0220 

张春才 18,303.00 18,303.00 0.0220 

薛奋祥 18,303.00 18,303.00 0.0220 

左小桂 13,727.00 13,727.00 0.0165 

侯小婧 13,727.00 13,727.00 0.0165 

崔旭斌 13,727.00 13,727.00 0.0165 

饶昌勇 13,727.00 13,727.00 0.0165 

孙丹 9,151.00 9,151.00 0.0110 

任光辉 9,151.00 9,151.00 0.0110 

丁玉娥 9,151.00 9,151.00 0.0110 

张子宝 9,151.00 9,151.00 0.0110 

孙洪勇 9,151.00 9,151.00 0.0110 

徐罡 9,151.00 9,151.00 0.0110 

张旭亮 9,151.00 9,151.00 0.0110 

王培荣 9,151.00 9,151.00 0.0110 

绳浩 6,864.00 6,864.00 0.0083 

刘振楠 6,864.00 6,864.00 0.0083 

杨金才 6,864.00 6,864.00 0.0083 

单继光 6,864.00 6,864.00 0.0083 

杨宏涛 6,864.00 6,864.00 0.0083 

魏春华 6,864.00 6,864.00 0.0083 

栾鑫厚 6,864.00 6,864.00 0.0083 

焦永利 6,864.00 6,864.00 0.0083 

王建民 6,864.00 6,864.00 0.0083 

吴国强 6,864.00 6,864.00 0.0083 

卜运强 6,864.00 6,864.00 0.0083 

姜汉超 6,864.00 6,864.00 0.0083 

吴涛 6,864.00 6,864.00 0.0083 

林岩 6,864.00 6,864.00 0.0083 

王丽超 6,864.00 6,864.00 0.0083 

史全柱 6,864.00 6,864.00 0.0083 

张宝存 4,576.00 4,576.00 0.0055 

李志民 4,576.00 4,576.00 0.0055 

丁志云 4,576.00 4,576.00 0.0055 

杜红 4,576.00 4,576.00 0.0055 

王旭东 4,576.00 4,576.00 0.0055 

籍众慧 4,576.00 4,576.00 0.0055 

李晓伟 4,576.00 4,576.00 0.0055 

张友良 4,576.00 4,576.00 0.0055 

韩珍宝 2,288.00 2,288.00 0.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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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金额 股份 比例（%） 

合计 83,078,940.00 83,078,940.00 100.0000 

3.公司产权和经营管理结构 

 

4.近三年的财务和经营状况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一期(母公司)财务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1.12.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06.30 

流动资产 36,568.86 42,961.81 43,486.38 40,384.56 

非流动资产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1,480.00 12,432.49 12,932.49 24,053.4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953.57 3,480.20 3,531.17 3,431.02 

在建工程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64 1.58 10.11 7.9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58.93 226.32 303.64 290.11 

资产总计 41,164.01 59,102.40 60,263.78 68,167.06 

流动负债 32,143.25 39,227.89 32,761.03 29,424.83 

非流动负债 315.00 317.00 467.00 467.00 

负债总计 32,458.25 39,544.89 33,228.03 29,891.83 

净资产 8,705.76 19,557.51 27,035.74 38,275.23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一期(母公司)经营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6 月 

一、营业收入 22,273.68 23,777.67 42,412.00 7,638.89 

减:营业成本 13,375.01 13,004.68 25,498.79 3,293.77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269.37 210.27 329.08 19.60 

营业费用 1,038.34 1,166.26 1,632.74 1,1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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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6 月 

管理费用 3,144.34 4,258.71 5,518.08 2,792.60 

财务费用 789.16 435.56 602.91 278.17 

减:资产减值损失 178.94 274.60 540.03 -76.87 

加: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投资收益     

其他     

二、营业利润 3,478.50 4,427.60 8,290.36 143.28 

加：营业外收入 62.85 209.19 648.31 28.08 

减：营业外支出 30.00 10.00 95.88 120.00 

三、利润总额 3,511.35 4,626.79 8,842.80 51.36 

减：所得税费用 747.91 772.23 1,502.12 20.23 

四、净利润 2,763.44 3,854.56 7,340.68 31.12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一期(合并)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1.12.31 2012.12.31 2013.12.31 2014.06.30 

流动资产 50,193.24 59,495.33 61,669.87 63,803.37 

非流动资产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270.00 270.00 27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3,152.48  4,199.81  5,459.09 5,556.30 

在建工程   1.73  522.94 1,412.99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12.18 4,736.60 4,352.95 5,212.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8.62 2,138.95 2,311.67 8,876.25 

资产总计 53,646.52 70,842.44 74,586.52 85,131.35 

流动负债 40.999.09 44,652.79 36,207.85 34,630.09 

非流动负债 360.00  441.00  1,170.58 1,518.73 

负债总计 41,359.09  45,093.79  37,378.43 36,148.82 

净资产 12,287.42 25,748.65 37,208.10 48,982.53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一期(合并)的经营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6 月 

一、营业收入 31,434.82 35,375.34 55,613.78 11,683.30 

减:营业成本 17,511.43 18,149.40 30,406.54 4,561.26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473.62 376.98 537.30 62.81 

营业费用 1,493.69 1,662.33 2,271.93 1,701.84 

管理费用 4,771.29 6,884.69 8,329.63 4,321.86 

财务费用 981.50 534.20 739.88 389.31 

减:资产减值损失 281.36 641.00 695.17 137.79 

加: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投资收益   1.50  

其他     

二、营业利润 5,921.92 7,126.73 12,634.84 508.43 

加：营业外收入 62.85 325.32 865.77 155.21 

减：营业外支出 32.03 10.14 95.88 123.02 

三、利润总额 5,952.74 7,441.91 13,404.73 54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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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1-6 月 

减：所得税费用 1,132.36 1,151.77 2,261.11 109.00 

四、净利润 4,820.39 6,290.14 11,143.62 431.62 

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2013 年度、2012 年度、2011 年度的会计报

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5.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方为此次股权收购的收购方，被评估单位为被收购方。 

(三) 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

报告使用者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二、评估目的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需对该经济行为涉及到的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是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

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非流动

资产等，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8,167.06 万元；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

负债，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9,891.83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38,275.23 万元。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

致。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被评估单位将取得的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作为账外资产进行了

申报，纳入本次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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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根据评估目的，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

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是 2014 年 6 月 30 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方确定。 

六、 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广东宝利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05 年 10 月 27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 8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6.《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令第 50 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06 年 12 月 30 日国

务院第 163 次常务会议通过)； 

9.《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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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01)； 

1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1999)。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财企[2004]20 号)； 

3.《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

号)； 

4.《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07]189 号)； 

5.《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08]217 号)； 

6.《著作权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0]215 号)； 

7.《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 号)； 

8.《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中评协[2007]189 号)； 

9.《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中评协[2007]189 号)； 

10.《资产评估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07]189 号)； 

11.《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07]189 号)； 

12.《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08]217 号)； 

13.《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 号)； 

1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中评协[2011]230 号)； 

15.《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中评协[2011]230 号)； 

16.《资产评估准则——利用专家工作》(中评协[2012]244 号)； 

17.《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 号)。 

(四)权属依据 

1.国有土地使用证； 

2.房屋所有权证； 

3.专利证书； 

4.著作权(版权)相关权属证明； 

5.机动车行驶证； 

6.有关产权转让合同； 

7.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取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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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规定>的通

知》(计价格[1999]1283 号)； 

2.《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的通

知》(计价格[2002]10 号)； 

3.《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

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 号)； 

4.《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

价格[2002]1980 号)； 

5.《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财建

[2002]394 号)； 

6.《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

费管理规定>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 号)； 

7.《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

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 

8.评估基准日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及外汇汇率； 

9.《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 678 号)； 

10.《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14 年)； 

11.《关于将铁路运输和邮政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

(财税[2013]106 号)； 

12.企业提供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投资概算、设计概算等资

料； 

13.企业提供的相关工程预决算资料； 

14.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合同； 

15.企业提供的在建工程付款进度统计资料及相关付款凭证； 

16.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17.企业有关部门提供的未来年度经营计划； 

18.企业提供的主要产品目前及未来年度市场预测资料； 

19.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原材料购买合同； 

20.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21.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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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参考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3.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 

七、 评估方法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主要有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

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和现金

流量折现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

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的两种

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

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

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

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

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

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由于目前国内资本市场缺乏与标的企业类似或相近的可比企业；股

权交易市场不发达，缺乏或难以取得类似企业的股权交易案例，故本次评

估不宜采用市场法评估。 

通过对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收益分析，该公司目前运行

正常，发展前景良好，相关收益的历史数据能够获取，未来收益能够进行

合理预测，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项资产及负债权属清晰，相关资料

较为齐全，能够通过采用各种方法评定估算各项资产、负债的价值，适宜

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通过上述分析，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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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收益法 

本次评估选用现金流量折现法中的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现金

流量折现法的描述具体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1.企业整体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是指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付息债务价值之和。根据被

评估单位的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

价值+未合并子公司投资 

(1)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相关的，评估基准日后企业

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所涉及的资产与负债。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公式如

下：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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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评估基准日的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 

F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n：预测期末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此处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n：预测期； 

i：预测期第 i 年； 

g：永续期增长率。 

其中，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息前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

资金增加额 

其中，折现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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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e：权益资本成本； 

kd：付息债务资本成本； 

E： 权益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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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付息债务的市场价值； 

t： 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计算公式如

下： 

cfe rβMRPrK   

其中：rf：无风险利率； 

MRP：市场风险溢价； 

β：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溢余资产价值 

溢余资产是指评估基准日超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评估基准日后企

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 

(3)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在企业盈利预测及营运资金变动分析中未

考虑的资产、负债。 

(4)未合并子公司投资 

对控股子公司进行整体价值评估，对非控股企业以评估基准日账面

净资产乘以被评估单位持股比例确定评估值。 

2.付息债务价值 

付息债务是指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被评估

单位的付息债务包括短期借款。付息债务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二) 资产基础法 

1．流动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以及其他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对账

单、银行函证等，以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值。其中外币资金按评估基准

日的国家外汇牌价折算为人民币值。 

(2)各种应收款项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

额确定评估值。对于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都能收回的，按全部应收款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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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值；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的数额时，

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

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按照账龄分析法，

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的款项，作为风险损失扣除后计算评估值；对于

有确凿根据表明无法收回的，按零值计算；账面上的“坏账准备”科目按零

值计算。 

(3)预付账款，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货物形成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定

评估值。对于能够收回相应货物的或权利的，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

值。对于那些有确凿证据表明收不回相应货物，也不能形成相应资产或权

益的预付账款，其评估值为零。 

(4)外购原材料，由于库存原材料均为企业近期购买，较评估基准日价

格变动不大，故本次对原材料的评估以经审计后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5)在成品和发出商品，评估人员仔细了解其成本核算程序和结转方

法，分析其计算依据、计算过程的合理性和准确性。由于企业产品在不同

铁路项目中的设备构成不同且在现场调试中经常会出现增减模块等影响

收入及成本的情况，完工百分比无法准确判断，因此本次评估通过评估基

准日账面成本考虑一定的毛利同时扣除销售费用、全部税金和适当数额的

税后净利润确定评估值。 

2．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主要为对下属公司的长期投资，包括对全资子公司和

参股公司的投资。 

对于全资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企业价值评估的方法对被投资单位

进行评估，并按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乘以股权比例确定基准日价

值。 

对于其他参股的长期投资，在判断资产价值没有大的变动条件下，

按基准日资产负债表中净资产乘以股权比例确定价值。 

3．机器设备 

根据各类设备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本次主要采用成本法评估，部分采用市场法评估。 

(1)成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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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法计算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全价× 综合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对于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全价一般包括：设备购置价、运杂费、

安装工程费等； 

对于不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全价一般包括：设备购置价和运杂

费。 

同时，根据“财税〔2008〕170 号”文件规定，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设备，设备重置全价应该扣除相应的增值税。设

备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下： 

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工程费-设备购

置价中可抵扣的增值税和运费中可抵扣的增值税 

不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运杂费-设备购置价中可抵

扣的增值税和运费中可抵扣的增值税 

①购置价 

对于小型设备主要是通过查询评估基准日的市场报价信息确定购置

价；对于没有市场报价信息的设备，主要是通过参考同类设备的购置价

确定。 

②运杂费 

运杂费是指设备在运输过程中的运输费、装卸搬运费及其他有关的

各项杂费。根据设备产地与目的地路途的远近，参照《资产评估常用数据

与参数手册》确定，运杂费计算公式如下： 

运杂费=设备购置价× 运杂费率 

如合同价中包含运输费则不在重复计提 

③安装工程费 

安装工程费参照《机械工业建设项目概算编制办法及各项概算指标》

确定。安装工程费计算公式如下： 

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价× 安装费率 

如合同价中包含安装工程费则不在重复计提 

④设备购置价中可抵扣的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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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税〔2008〕170 号”文件规定，对于符合增值税抵扣条件的设

备，计算出可抵扣的增值税。 

对于运输设备，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加上车辆购置税、牌

照费等其它合理费用确定其重置全价。运输设备重置全价计算公式如

下： 

重置全价=购置价+购置价× 10%/(1+17%)+牌照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

“纳税人自用的应征消费税的摩托车、汽车、游艇，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

项税额中抵扣。”不是征消费税的车辆，有抵扣凭证可以抵扣进项税额。 

2)综合成新率的确定 

①对于电子设备、办公家具等小型设备，主要依据其经济寿命年限

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对于大型的电子设备还参考其工作环境、设备的

运行状况等来确定其综合成新率。计算公式如下： 

年限法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 100% 

综合成新率=年限法成新率× 调整系数 

②对于车辆，根据 2012 年 12 月 27 日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公安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2

第 12号令)中规定。以车辆行驶里程、使用年限两种方法根据孰低原则确

定理论成新率，(其中对无强制报废年限的车辆采用尚可使用年限法)，

然后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进行调整。计算公式如下： 

年限法成新率(无强制报废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

用年限)× 100% 

年限法成新率(有强制报废年限)=(规定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规定使

用年限× 100% 

里程法成新率=(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里程× 100% 

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 调整系数 

3)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 综合成新率 

4．房屋建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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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本次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均为外购商品房及车位，因此评估方法

采用市场法。 

市场法：即选择符合条件的参照物，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

域因素、个别因素修正，从而确定评估值。计算公式： 

待估房地产价格=参照物交易价格× 交易情况修正× 交易期日修正× 区

域因素修正× 个别因素修正 

5．无形资产-专利及软件著作权 

依据无形资产评估评估准则，技术评估按其使用前提条件、评估的

具体情况，可采用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场法。 

一般而言，技术研制开发的成本，往往与技术价值没有直接的对应

关系，由于评估对象是经历了数年不断贡献的结果，且是交叉研究中的

产物，加之管理上的原因，研制的成本难以核算，无法从成本途径对它

们进行评估，因此对于与研制成本基本无关的技术，一般不选取成本法

评估。 

另外，由于专利权或专有技术的独占性，以及技术转让和许可条件

的多样性，缺乏充分发育、活跃的交易市场，也不易从市场交易中选择

参照物，故一般也不适用市场法。 

因此，本次从收益途径进行评估，采用收益法。 

收益法的技术思路是对使用专利权及专有技术项目生产的产品未来

年期的收益进行预测，并按一定的分成率，即该技术在未来年期收益中

的贡献率，计算专有技术的收益额，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现、加和即为评

估值。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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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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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委估技术的评估值 

Rt：第 t 年技术产品当期年收益额 

t：计算的年次 

k：技术在收益中的分成率 

i：折现率 

n：技术产品经济收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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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形资产-其他 

评估人员首先了解各项软件取得方式，查验了相关购置合同及发票

等，了解软件原始构成情况，其次了解软件的使用情况及服务范围，开

发商对软件的升级、维护情况。对于市场上较为常见的软件如加密软

件、办公软件采用市场询价方式：企业已进行升级维护的软件以最新版

本市场价格确定评估值，对应升级但企业未做升级的软件，本次以基准

日最新版本市场价格扣除购置日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升级维护费用作为评

估值。 

7．负债 

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流动负债包括短期借款、应付账

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应付利息和其他应付款，非流

动负债主要为专项应付款，我们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

以企业评估基准日后实际应承担的负债确定评估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14 年 7 月 8 日至 2014 年 8 月 21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

产和负债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2014 年 7 月 8 日，我公司与委托方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

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达成协议，

并与委托方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前期准备 

1.拟定评估方案 

2.组建评估团队 

3.实施项目培训 

(1)对被评估单位人员培训 

为使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理解并做好资产评估材料的

填报工作，确保评估申报材料的质量，我公司准备了企业培训材料，对被

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并派专人对资产评估材料填报中碰到的问

题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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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评估人员培训 

为了保证评估项目的质量和提高工作效率，贯彻落实拟定的资产评估

操作方案，我公司对项目团队成员讲解了项目的经济行为背景、评估对象

涉及资产的特点、评估技术思路和具体操作要求等。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14 年 7 月 8 日至 2014 年 8 月 7 日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

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等进行了

必要的尽职调查。 

1.资产核实 

(1)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查的

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表”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

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的填报，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

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细

状况，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申报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

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

申报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申报表”进行完

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被评

估单位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资产进

行了现场勘查，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勘查方法。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申报表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沟

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申报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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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车辆等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进行查验，对权属资料不完善、权属不清晰的情况提请企业核实或出具相

关产权说明文件。 

2.尽职调查 

评估人员为了充分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风

险，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尽职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必要的产权和经

营管理结构； 

(2)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状况； 

(3)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 

(4)评估对象、被评估单位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5)影响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的宏观、区域经济因素； 

(6)被评估单位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 

(7)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四) 资料收集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接

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方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以及

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对收集的评估

资料进行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 

(五)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

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目负责

人对各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评估报告草稿。 

(六) 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评估报

告草稿一审后形成评估报告初稿并提交公司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在内部

审核完成后，形成评估报告征求意见稿并提交客户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

见进行合理修改后形成评估报告正式稿并提交委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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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 一般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环境无重大变化；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

重大变化； 

4.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

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5.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

力担当其职务； 

6.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 特殊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

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

平均流出；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产品或服务仍将保持目前的市场

竞争优势。 

4.假设被评估单位现有业务订单能如期实现，评估基准日后业务规模

随行业发展稳步增长，主营业务、产品结构以及销售策略和成本控制等不

会与预测发生较大变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市场

环境等变化导致的资产规模、构成以及主营业务、产品结构等状况的变化

所带来的影响。 

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

述假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承担

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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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评估结论 

(一) 收益法评估结果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8,167.06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9,891.83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8,275.23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4,374.05 万元，增值额为

146,098.82 万元，增值率为 381.71%。 

(二)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8,167.06 万元，评估价值为 161,164.66 万元，增值额为 92,997.60 万元，增

值率为 136.43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29,891.83 万元，评估价值为 29,494.15

万元，减值 397.68 万元，减值率 1.33%；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8,275.23 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31,670.51 万元，增值额为 93,395.28 万元，增值率为

244.01 %。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6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40,384.56 44,757.64 4,373.08 10.83 

非流动资产 2 27,782.50 116,407.02 88,624.52 318.99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24,053.44 107,461.71 83,408.27 346.76 

投资性房地产 4 - - -  

固定资产 5 3,431.02 7,006.54 3,575.52 104.21 

在建工程 6 - - -  

油气资产 7 - - -  

无形资产 8 7.94 1,648.66 1,640.73 20,675.66 

其中：土地使用权 9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290.11 290.11 - - 

资产总计 11 68,167.06 161,164.66 92,997.60 136.43 

流动负债 12 29,424.83 29,424.10 -0.73 -0.002 

非流动负债 13 467.00 70.05 -396.95 -85.00 

负债总计 14 29,891.83 29,494.15 -397.68 -1.33 

净资产 15 38,275.23 131,670.51 93,395.28 244.01 

(三) 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4,374.05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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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31,670.51 万元，两者相差 52,703.54 万元，差

异率为 40%。 

差异原因主要为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

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重置价值，收益法是从企

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考虑的，反映了企业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中对于被评估企业可确指无形资产难以逐项辨

认评估作价，也未包括不可确指的商誉。资产基础法结果仅能反映北京新

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时点的静态价值，对于被评估企业未来

预期的增长则无法在其评估结果中合理体现，资产基础法不能够很好的体

现企业整体价值。 

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工务、供电、站

场调度的运营维护领域，建立了从安全检测到维修维护、系统集成及信息

数据分析的完整产业链。在核心价值观引领下，通过创新驱动及知识产权

保护战略，创建轨道交通全产业链运营维护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和核心装备

体系、大数据互联体系，成为世界轨道交通行业卓越企业，有着广阔的市

场前景，未来盈利能力较强，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高新技术企

业、轻资产公司，采用收益法对被评估单位进行评估，是从预期获利能力

的角度评价资产，企业的价值是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评估结果是基于被

评估单位的规模变化、利润增长情况及未来现金流量的大小，符合市场经

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收益法评估结果更为合理。 

根据上述分析，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北京

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184,374.05 万

元。 

本评估报告没有考虑由于具有控制权或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

价或者折价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十一、 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

平和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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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廊坊新路通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纳入本次评估范围总面积为

8,927.71 平方米的 2 项房屋建筑物，由于房屋建筑物均尚未完成消防审

核，故尚未整体验收。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房屋建筑物均尚未办理房

屋产权证。廊坊新路通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承诺以上房产归其所有，

如有产权纠纷，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建筑物

名称 
对应土地证号 建成年月 结构 檐高(米) 层数 建筑面积 

1 综合楼 廊开国用(2013)第 027 号 2013-12 框架 12.60 3 2,847.46 

2 车间 2 廊开国用(2013)第 027 号 2013-12 钢混 11.70 1 6,080.25 

(二)南京拓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在建工程-土

建工程为公司用于办公及生产的新购房产，建筑面积 1,483.50 平方米。据

企业介绍，此建筑位于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由于企业刚刚搬入该园区，

纳税登记情况尚未变更，故园区尚未对其办理房产证，待企业将原纳税地

变更至南京工大科技产业园税务局后即可办理房产证，南京拓控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承诺该房产归其所有，如因产权造成纠纷，对其承担全部法律责

任。 

(三)抵押事项 

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北京新联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房屋建

筑物及土地使用权资产中有以下办理了抵押事项，具体如下： 

1.抵押房屋情况： 

所有权受到限制房产的房产证号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所有权受限制的原因 

海字第 311872#(121.23 平) 2,026,054.66 

给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提供

反担保抵押 

 

海字第 311873#(138.47 平) 2,314,177.91 

海字 311227#(61.29 平) 1,024,308.12 

海字第 311210#(16.98 平) 283,778.13 

海字第 311207#(14.29 平) 238,821.36 

海字第 311230#(14.86 平) 248,347.34 

海字第 311223#(90.24) 1,508,134.84 

海字第 311219#(64.8 平) 1,082,969.09 

海字第 311211#(25.06 平) 418,814.84 

海字第 311263#(26.21 平) 438,034.20 

海字第 311261#(27.93 平) 466,779.79 

海字第 311259#(25.33 平) 423,327.36 

海字第 311275#(48.38 平) 808,550.04 

海字第 311266#(46.94 平) 784,484.12 

海字第 311220#(23.78 平) 397,422.80 

海字第 311274#(61.2 平) 1,022,804.03 

海字第 311214#(33.14 平) 553,851.81 

海字第 311215#(21.02 平) 351,2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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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受到限制房产的房产证号 2014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所有权受限制的原因 

海字第 311273#(20.88 平) 348,956.66 

海字第 311267#(461.81 平) 7,717,992.81 

海字第 311233#(54.04 平) 903,142.75 

海字第 311269#(13.7 平) 228,960.83 

海字第 311225#(187.15 平) 3,127,741.66 

房产合计 26,718,751.39 

2.抵押土地情况： 

所有权受到限制的土地

所有权证号 

对应所有权受到限制房产的

房产证号 
对应土地面积 

资产所有权受限制的 

原因 

京海国用(2013 出)第

00120 号 
海字第 311872#(121.23 平) 34.88 

给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提

供反担保抵押 京海国用(2013 出)第

00120 号 
海字第 311873#(138.47 平) 39.84 

3.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苏州华兴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科技支行所借的两笔短期借款，借款性质

为应收账款质押，双方对此分别签署了动产质押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放款银行 
借款 

方式 

基准日借款

账面金额 

质押次级债务人

名称 
质押金额 

权 利 质 押

合同编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工业园区科技支行 

应收账

款质押 
6,000,000.00 北京铁路局 10,500,000.00 

3201012013
0022819-0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工业园区科技支行 

应收账

款质押 
1,000,000.00 

成都主导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1,488,000.00 

3201012014
0009832-01 

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响。 

十二、 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本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于公

开媒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

有约定的除外； 

(四)本评估报告经注册资产评估师签字、评估机构盖章后方可正式使

用； 

(五)本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

有效，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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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提出日期为 2014 年 8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  孙月焕            

 

 

 

注册资产评估师：石来月         注册资产评估师：靳松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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